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謝青芬

電話：05-3620123分機368

傳真：053622701

電子信箱：cherryfen88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8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0401519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151933A00_ATTCH1.docx、015193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配合「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

整合平臺」於104年7月1日正式上線，請各機關(學校)自1

04年9月1日以後，至上開平臺辦理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之

發放，請查照並依說明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8月14日總處給字第104004

359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自「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」正式上線後，各機

關（學校）應至該平臺辦理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

(須先完成核定資料匯入作業及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)，

為減少誤發情形，產製發放資料前應注意發放條件、發放

年度、領取類別、預設發放金額等欄位，並於詳實核對符

合名單後列印具浮水印之發放清冊，始得作為經費撥付及

核銷之依據。

三、另請至該平臺建置維護本（104）年度退休人員「春節」

及「端午節」慰問金發放情形，並於本年9月23日(星期三)

前於該平臺之「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」功能項下，產製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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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節」及「端午節」慰問金發放清冊後，點「發放確認」

，以替代往例線上填報作業。

四、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來函（含附件）影本供參。

正本：行政處庶務科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

嘉義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

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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